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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股东优先购买权中的特殊同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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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辽宁沈阳  110034） 

 
摘要：相对于“同等条件”的一般条件内容，在实践中往往出现各种特

殊的条件，我们姑且将这一类条件内容称之为价格之外的特殊考量因素，

比如人身关系、潜在利益等。对于这些“同等条件”的特殊考量因素，

其也是实践中法院在认定其他股东行使其权利时是否能够达到“同等条

件”内容的主要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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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殊考量因素的种类 
为了更好的研究特殊考量因素对“同等条件”内容的影响，

需要对其进行分类，参考目前理论界对特殊考量因素的分类方法
而言，有学者认为可以将其分为可折算的特殊因素和不折算的特
殊因素，也有学者称之为可以用价格衡量的经济因素和不可用价
格衡量的非经济因素。 

二、可折算的特殊因素 
（一）为公司提供其他利益的行为 
实践中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转让股东并不是完全把自己所

有的股权都转让出去，而是在股转之后还保留了公司一部分股
权，此时，其可能会在与第三人的股转协议中约定，第三人需要
在支付相应价格，受让股权后继续向转让股东所在公司注入资
金、承担公司原有债务等为公司带来利益的行为，这样在第三人
履行该行为时，其作为公司股东依旧能够获取利润，但公司始终
是作为直接受益方的，转让股东设定如此的转让条件从根本上是
为了公司未来的发展，同时作为代价，转让股东可能会降低相应
的价格，以求能促进股转协议的成立。在这种情况中，若其他股
东仅以相同价格而拒绝履行其他附加条件主张权利不仅会损害
转让股东的现实利益也会损害公司的期待利益。此时，其他股东
必须在支付相应价格的前提下，履行相应的向公司提供相应利益
时，才能满足“同等条件”的要求。但对于本节讨论涉及到的对
于公司的附加条件（出资、承担债务等）属于可以确定的经济因
素，可以折算为具体的价格。 

（二）辅助实现价格的条件 
关于付款方式，如果其他股东在行使优先购买权时所要求的

地点与转让股东与第三人的股转协议中约定的地点不一致，那么
因此增加的股东履行费用应当按照公平合理的价格进行折算，补
偿给转让股东；关于付款期限，一般分为一次付款和分期付款，
相比分期付款而言，一次性付款必然比分期付款所存在的潜在风
险小，付款期限直接影响转让股东的期限利益，假设转让股东与
第三人约定在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全部转让价款，而其他股东主
张半年内分期付清全部转让价款，从保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以
及转让股东利益的角度来看，此时在一般情况下完全可以按照相
应的银行贷款利率将因付款方式、期限导致的实际经济利益转化
为相应的价格，从而认定构成“同等条件”。 

约束条件具体分为合同中的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方法。对于
争议解决方法而言，其作为时候的救济程序问题，本身并不涉及
有关的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且即使没有争议解决方法，相关
当事人依旧可以依据相关的解决争议的途径，比如谈判、调解、
诉讼等途径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因此无需考虑同等非同等的问
题。笔者在此主要对违约责任是否有必要作为“同等条件”的一
种特殊考量因素进行分析。违约责任一般分为法定违约责任和约
定违约责任，相对于约定违约责任，法定违约责任对于转让股东、
第三人、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股东而言都是相等的，因此，我们无
需考虑法定违约责任是否需要作为“同等条件”的特殊考量因素。
但对于买卖双方之间的约定违约责任，其内容取决于买卖双方的
合意，笔者认为将约定违约责任作为“同等条件”特殊考量因素
的原因在于当事人之间约定的违约责任能够对各方起到很好的

约束作用，同时可以更好地促成合同权利义务的实现，相同的违
约责任也可以避免其他股东通过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方式恶意破
坏转让股东转让股权。因此，违约责任也应作为一种特殊考量因
素纳入到“同等条件”的范畴。 

三、不可折算的特殊因素 
（一）基于人身关系等情感因素 
转让股东基于其与第三人的特殊人身情感关系，如亲人关

系、朋友关系等，通常愿意以较低的价格甚至以股权赠与的形式
转让给第三人。有学者认为，私法上的股东优先购买权适用于买
卖交易场合，既然是买卖交易必然有价金的支付。从严格意义上
来讲，股权赠与并不属于交易的范畴。以立法目的作为切入点，
设立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是为了维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因
为只要有新成员进入到公司内部，必然将对之前的人合性产生一
定影响。同时，《公司法》第 71 条所提到的“股权转让”，从基
本的文义解释理解，应该包括有偿和无偿两种方式，正因为如此，
笔者认为股权赠与的形式适用于该制度。但无论是以基于人身关
系的低价转让还是赠与，都不能直观的反应出转让股权的实际价
值，且其中都包含了一定的赠与性，相当于股权买卖合同与赠与
合同的结合，对于其中的非经济因素而言，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很难用客观的价格或是其他可以折算的东西来衡量，因此在确定
“同等条件”时不宜考虑这些非经济因素。 

（二）转让条件包括获得特定物品 
在实践中，还可能出现一种特殊情况，即转让股东与第三人

之间在股转协议中约定第三人以特定物作为对价来进行交易。此
时的特定物为具有特定属性或者对转让股东有特殊意义的物，而
非可以折算为相应价格的物，若为一般可以折算为相应价格的
物，应按照上述可折算因素的处理方式来解决。对于特殊物而言，
比如转让股东打算以股权为对价换取第三人所拥有的一辆限量
版的车，又或者转让股东想要换取第三人享有的某种特殊资格等
等。这些都是转让股东想获取一个特殊的物，当然如果公司其他
股东同时也有这些条件，当然可以凭借此条件主张在“同等条件”
上行使优先购买权，但实践中常有的情况是，转让股东是明确针
对特定的第三人而提出的条件，虽然此种情况下，仍旧可以与转
让股东协商以补偿金额的方式主张权利，但对于转让股东而言，
其便无法实现交易目的。但笔者认为，此时转让股东交易目的无
法实现的理由不足以阻碍其他股东以折价的方式行使权利，原因
与上述非经济因素中阐述的一致，即转让股东不能以个人利益的
实现为由轻易的排除其他股东享有的权利。因此，转让股东为了
获得特定物而将其作为转让条件的，亦不宜认为是“同等条件”
的特殊考量因素之一。 

综上，笔者将通过将常见的特殊考量因素进行分类，在较为
全面的包括常见特殊考量因素的情况下，对特殊考量因素是否都
可以或者部分可以作为“同等条件”进行分析阐述，以期能够为
实践中处理类似问题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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